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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勵宗旨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獎勵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以下簡稱有線電

視業者）製作優良地方性節目、提升客戶服務品質及推廣民眾

近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之公益性、藝文

性、社教性節目專用頻道（以下簡稱公用頻道），以發揮社會

教育及公共服務之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項目

（一）節目類

１、最佳地方新聞節目獎

２、最佳公共論壇節目獎

３、最佳地方發展節目獎

４、最佳觀光休閒節目獎

５、最佳教育文化節目獎

（二）個人技術類

１、最佳地方新聞節目主播獎

２、最佳節目主持人獎

    ３、最佳專題報導採訪獎

４、最佳節目企編獎

    ５、最佳攝影獎

（三）社區服務獎

（四）公用頻道經營獎

（五）創新營運類

１、數位內容及服務創新獎

２、數位化推動獎

（六）個人貢獻獎

（七）年度系統表現獎

三、獎勵對象



（一）前點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五款各獎項：

１、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２、經主管機關登記之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

（二）前點第二款及第六款獎項：

１、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從業人員。

２、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之從業人員。

（三）前點第四款獎項：

１、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２、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委託辦理公用頻道規 

    劃、經營之非營利組織。

（四）前點第七款獎項：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四、節目類各獎項之獎勵對象除應具備前點資格外，並應為該節目 

之著作人（享有該節目完整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五、獎勵名額及方式

（一）節目類、個人技術類各獎項之入圍名額及入圍者，由評審小

組決定，入圍者各頒給獎狀一面；評審小組再由每一獎項之

入圍者中，決定最佳者一名，各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新臺幣

十萬元。個人技術類如有二人以上同時得獎，獎座各一，奬

金均分。

（二）社區服務獎及公用頻道經營獎之入圍名額及入圍者，由評審

小組決定，入圍者各頒給獎狀一面；評審小組再由每一獎項

之入圍者中，依評審成績取前二名，第一名頒給獎座一座及

獎金新臺幣十五萬元，第二名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新臺幣十

萬元。

（三）創新營運類各獎項得獎名額各三名，各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

新臺幣十萬元。

（四）個人貢獻獎一名，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新臺幣十萬元。

（五）年度系統表現獎一名，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

六、各獎項之評審工作，由本局自行或委託具公信力之相關民間團

體或協會遴聘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組負責評審事宜。

前項受託評審事宜之民間團體或協會遴聘評審委員前，應先徵



詢本局同意後，始得遴聘。

評審方式及評選標準由評審小組另定之。

七、對於入圍節目或入圍者之資格有疑義者，應於入圍名單公布後

十日內，檢具相關書面資料向本局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八、入圍及得獎節目有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政府法令，經查證屬實

者，本局得撤銷獎勵，並追繳其已領得之獎狀、獎座及獎金。

入圍及得獎節目有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政府法令，概由其自行

負責，與本局無涉。

九、得獎者於得獎後一個月內得自費向本局申請重製金視獎獎座。

十、為增加金視獎得獎節目之資訊交流與宣傳效益，節目類得獎者

應於得獎後一個月內，將得獎節目剪輯成三至五分鐘之

720x480以上畫素之影片檔案，連同節目大綱，匯入文化部及

本局委託廠商建置之網站。

    前項剪輯節目內容若有使用他人著作，須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

人授權並轉授權本部，於國內外非營利性之重製、散布、改

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公開上映。

十一、入圍節目應依本局要求長度，提供相關剪輯作品，供金視獎

宣傳之用。

十二、報名須知由本局另定之。

十三、本要點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局解釋之。


